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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
穗规划资源规字 〔２０２３〕 ７ 号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规程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规程» 印发给你们ꎬ 请遵照执行ꎮ 执行中遇到的问题ꎬ

请径向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反映ꎮ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登记程序

第一节　 申　 请

第二节　 受　 理

第三节　 审　 核

第四节　 登　 簿

第五节　 发　 证

第三章　 填写规范

１(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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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不动产权利登记

第一节　 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

第二节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第三节　 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第四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经营权登记

第五节　 林权登记

第六节　 国有农用地的使用权登记

第七节　 海域使用权登记及建筑物、 构筑物所有权登记

第八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第九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第十节　 地役权登记

第十一节　 居住权登记

第十二节　 抵押权登记

第五章　 其他登记

第一节　 预告登记

第二节　 更正登记

第三节　 异议登记

第四节　 查封登记

第六章　 换证与补证

第七章　 附　 则

(上接 ２０２３ 年第 ３５ 期)

第四章　 不动产权利登记

第六节　 国有农用地的使用权登记

第九十三条　 当事人以承包经营以外的合法方式使用国有农场的国有农用地

(非林地)ꎬ 申请办理国有农用地的使用权首次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广州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３６ 期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权属来源材料

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关于组建国有农场、
草场等的用地批准文件、 用地合同或者其他
能够证明土地权属来源的材料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设立不
动产权利的

４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

不动产权籍调查表ꎻ 土地权属来源界线图ꎻ
宗地图申请人数＋１ 份

５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国有农用地使用费的缴纳或者减免凭证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通过有偿方式取得不
动产权利的

第九十四条　 因权利人身份信息发生变化ꎬ 或者因土地坐落、 用途、 面积等发

生变化ꎬ 申请办理国有农用地的使用权变更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权证书»

４ 发生变更的材料

身份信息变更材料
身份信息发生变更的ꎬ
按照本规程第三十条
的规定提交

民政部门、 公安机关等地名行政管理部门出
具的地址变更或者命名文件

坐落发生变化的

３(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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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４ 发生变更的材料

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 用
地合同补充协议等

(１) 土地用途发生变
化的ꎻ
(２) 用地使用权的权
利期限发生变化的ꎻ
(３) 土地面积、 界址
范围发生变化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变更不
动产权利内容的

５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国有农用地使用费的缴纳或者减免凭证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依法需要补交国有农
用地使用费用的

６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

不动产权籍调查表ꎻ 土地权属来源界线图ꎻ
宗地图申请人数＋１ 份

土地面积、 界址、 范
围变更的

第九十五条　 因土地灭失、 权利人放弃、 不动产被依法收回或者生效法律文书

导致权利消灭ꎬ 申请办理国有农用地的使用权注销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权证书»

４ 权利消灭的材料

证明土地权利消灭的合同、 协议及续期未获
批准的材料等

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
解除、 权利期限届满
等导致权利消灭的

土地灭失的材料 土地灭失的

人民政府的生效决定或者证实土地被依法转
为建设用地的批准文件

被依法收回或者农用
地转为建设用地的

权利人放弃权利的材料 权利人放弃权利的

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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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４ 权利消灭的材料
地役权人、 查封机关同意注销的书面文件

权利人放弃权利的不
动产上设有地役权或
者已经办理查封登记
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
动产权利消灭的

第七节　 海域使用权登记及建筑物、 构筑物所有权登记

第九十六条　 经依法批准用海ꎬ 单独申请办理海域使用权首次登记的ꎬ 应当提

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权属来源材料
项目用海批准文件或者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设立不
动产权利的

４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

不动产权籍调查表ꎻ 宗海图 (宗海位置图、
界址图) 申请人数＋１ 份

５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海域使用金缴纳或者减免凭证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第九十七条　 依法使用海域使用权ꎬ 在海域上建造建筑物、 构筑物ꎬ 申请办理

海域使用权及建筑物、 构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５(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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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权属来源材料

«海域使用权证» 或者 «不动产权证书» 或
者其他能证明不动产权属来源的证明文件

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 «建设工程规划
条件核实意见书» 或者 «建设工程规划验
收合格证» 等

联合验收环节一并办
理的除外

竣工文件: «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 或
者 «竣工验收备案表» 或者其他竣工验收
文件等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设立不
动产权利的

４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

建筑物、 构筑物测绘成果报告ꎻ 不动产附图
申请人数＋１ 份

不动产权籍调查表ꎻ 宗海图 (宗海位置图、
界址图) 申请人数＋１ 份

未办理海域使用权登
记的

５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海域使用金缴纳或者减免凭证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未办理海域使用权登
记的

第九十八条　 因权利人身份信息发生变化ꎬ 或者海域面积、 界址范围、 用途、

使用期限等发生变化ꎬ 申请办理海域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及建筑物、 构筑物所有

权变更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海域使用权证» 或者 «不动产权证书»

６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广州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３６ 期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４ 发生变更的材料

身份信息变更材料
身份信息发生变更的ꎬ
按照本规程第三十条
的规定提交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的批准文
件、 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

海域或者建筑物构筑
物的面积、 界址范围、
用途、 使用期限发生
变化的

共有性质变更协议
共有人共有性质变更
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变更不
动产权利内容的

５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海域使用金缴纳或者减免凭证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海域或者建筑物构筑
物的面积、 界址范围、
用途、 使用期限发生
变化ꎬ 依法应当补交
海域使用金的

６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

不动产权籍调查表ꎻ 宗海图 (宗海位置图、
界址图) 申请人数＋１ 份

海域面积、 界址范围
发生变更的

建筑物、 构筑物测绘成果报告ꎻ 不动产附图
申请人数＋１ 份

建筑物构筑物的面积、
界址范围发生变更的

第九十九条　 因转让、 互换、 作价出资 (入股)、 赠与等原因导致权利转移ꎬ 申

请办理海域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及建筑物、 构筑物所有权转移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

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海域使用权证» 或者 «不动产权证书»

７(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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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４ 发生转移的材料

转让合同 转让的

互换协议 互换的

作价出资 (入股) 协议 作价出资 (入股) 的

赠与合同或者赠与公证书 赠与的

发生继承、 遗赠法律事实的材料

具体提交材料见本规
程第一百零八条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
屋所有权继承登记

原批准用海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转让的
文件

转让批准取得的海域
使用权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
动产权利发生转移的

５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海域使用金缴纳或者减免凭证
依法应当补交海域使
用金的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继承登记除外

第一百条　 因海域或者海域上建筑物、 构筑物灭失ꎬ 政府收回ꎬ 权利人放弃或

者生效法律文书等原因导致权利消灭ꎬ 申请办理海域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及建筑

物、 构筑物所有权注销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海域使用权证» 或者 «不动产权证书»

４ 权利消灭的材料
海域或者海域上建筑物、 构筑物灭失的材料

海域或者海域上建筑
物、 构筑物灭失的

围填海造地工程竣工文件或者土地移交文件
因围填海造地导致海
域灭失的

８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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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４ 权利消灭的材料

人民政府的生效决定
依法收回海域使用权
的

权利人放弃权利的材料 权利人放弃权利的

抵押权人、 地役权人、 预告登记权利人、 查
封机关同意注销的书面文件

权利人放弃权利的不
动产上设有抵押权、
地役权ꎬ 或者已经办
理预告登记、 查封登
记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
动产权利消灭的

第一百零一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及建筑物、 构筑物所有权登记参照本规程中

海域使用权登记及建筑物、 构筑物所有权登记规定办理ꎮ

第八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第一百零二条　 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 依法以出让方式ꎬ 或者划拨方式ꎬ 或者划拨转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权属来源材料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及补充协议
(含出让合同附件的规划设计条件)

交地确认书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 (含附件)
或者建设用地批准书 (含附件)

出让方式取得的

出让合同约定出让起
始日期以交地时间为
准的

划拨方式取得的

９(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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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３ 权属来源材料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及附图

原 «国有土地使用证» 或者 «不动产权证
书»

«海域使用权证» 或者 «不动产权证书»

围填海项目已经竣工的材料

出让合同附件、 划拨
决定书附件或者建设
用地批准书附件没有
附规划设计条件的

划拨转出让的

围填海造地取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４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

不动产权籍调查表ꎻ 土地权属来源界线图ꎻ
宗地图申请人数＋１ 份

已办理权籍调查的政
府储备公开出让地块
除外

５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土地出让金的缴交凭证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二) 依法以国家租赁方式ꎬ 或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入股) 方式ꎬ

或者国家授权经营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权属来源材料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原 «国有土地使用证» 或者 «不动产权证
书»

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国资监管部门对企业改革
转制的批复文件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批的土地处置方案

土地转增国家资本金的批准文件

租赁方式取得的

(１) 以国家授权经营
或者作价出资 (入股)
方式取得的ꎻ
(２) 改革转制批复文
件应包括对不动产的
处理意见

０１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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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３ 权属来源材料
«海域使用权证» 或者 «不动产权证书»

围填海项目已经竣工的材料

围填海造地取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４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

不动产权籍调查表ꎻ 土地权属来源界线图ꎻ
宗地图申请人数＋１ 份

５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土地租金缴纳凭证 租赁方式取得的

税务部门纳 (免) 税凭证

(三) 土地储备机构依法实施土地储备ꎬ 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的: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权属来源材料
完成土地储备的材料

规划设计条件材料

４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

不动产权籍调查表ꎻ 土地权属来源界线图ꎻ
宗地图申请人数＋１ 份

(四) 历史用地 (原全民所有制单位、 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及军队在 １９８７ 年前

已经使用ꎬ 但未办理用地手续或者用地手续不完善ꎬ 且一直沿用的土地) 申请办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的: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１１(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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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３ 权属来源材料

«征用土地通知书» 或者 «同意使用土地通
知书» 等

地形套图
１９６２ 年以前使用ꎬ 但
无用地批文或者占地
超出用地批文的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超出用地批文占用土地
的处理文件

１９６２ 年以后使用且占
地超出用地批文的

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国资监管部门对企业改革
转制的批复文件

(１) 涉及改制的ꎻ
(２) 改革转制批复文
件应包括对不动产的
处理意见

划拨文件
行政单位或者事业单
位或者国有企业资产
划拨的

４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

不动产权籍调查表ꎻ 土地权属来源界线图ꎻ
宗地图申请人数＋１ 份

５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第一百零三条　 因权利人身份信息或者土地用途、 面积、 界址范围等发生变化ꎬ

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国有土地使用证» 或者 «不动产权证书»

２１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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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４ 发生变更的材料

身份信息变更材料
身份信息发生变更的ꎬ
按照本规程第三十条
的规定提交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变更的批准文件
以划拨方式取得ꎬ 土
地面积、 界址范围、
用途变更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

以出让方式取得ꎬ 土
地面积、 界址范围、
用途或者权利期限发
生变更的

民政部门、 公安机关等地名行政管理部门出
具的地址变更或者命名文件

坐落发生变化的

共有性质变更协议
共有人共有性质变更
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变更不
动产权利内容的

５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

不动产权籍调查表ꎻ 土地权属来源界线图ꎻ
宗地图申请人数＋１ 份

土地面积、 界址范围
变更的

６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补交土地出让金的缴交凭证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依法需要补交土地出
让金的

７ 其他依法需要提交
的材料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涉及土壤污染重点监
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
的

第一百零四条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登记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 因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转让申请办理转移的: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３１(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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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１) 按照本规程第二
章第一节的规定提
交ꎻ
(２) 转让预售商品房
项目的ꎬ 受让方需为
依法成立并符合资质
等级要求的房地产开
发经营企业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国有土地使用证» 或者 «不动产权证书»

４ 发生转移的材料

«不动产预告登记证明»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及补充协议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公开转让成交确认书

已办理预告登记的

已办理预告登记的除
外

５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６ 其他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

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关于宗地完成开发
投资总额的专项审计报告

完成的开发投资不含
土地出让金等土地取
得费用

经拥有已预售商品房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二以
上的预购人同意的材料

预售人将已预售的商
品房项目转让给其他
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
建设的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批的土地处置方案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
使用权的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１) 涉及土壤污染重
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
用地的ꎻ
(２) 已办理预告登记
的除外

(二) 因国有土地使用权非公开转让、 互换、 赠与、 析产、 转制、 行政划拨、 继

承等申请办理转移登记的:

４１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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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１) 按照本规程第二
章第一节的规定提
交ꎻ
(２) 转让预售商品房
项目的ꎬ 受让方需为
依法成立并符合资质
等级要求的房地产开
发经营企业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国有土地使用证» 或者 «不动产权证书»

４ 发生转移的材料

«不动产预告登记证明» 已办理预告登记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及补充协议
已办理预告登记的除
外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１) 转让的ꎻ
(２) 已办理预告登记
的除外

互换协议 互换的

作价出资 (入股) 协议 作价出资 (入股) 的

赠与合同或者赠与公证书 赠与的

发生继承、 遗赠法律事实的材料

具体提交材料见本规
程第一百零八条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
屋所有权继承登记

析产协议 析产的

结婚证或者离婚证 夫妻析产的

划拨文件
行政单位或者事业单
位或者国有企业资产
划拨的

５１(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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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４ 发生转移的材料

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国资监管部门对企业改革
转制的批复文件

涉及改制的ꎬ 改革转
制批复文件应包括对
不动产的处理意见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
动产权利发生转移的

５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继承或者夫妻析产的
除外

６ 其他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

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关于宗地完成开发
投资总额的专项审计报告

完成的开发投资不含
土地出让金等土地取
得费用

经拥有已预售商品房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二以
上的预购人同意的材料

预售人将已预售的商
品房项目转让给其他
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
建设的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批的土地处置方案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
使用权的

土地使用权人不属于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和
公有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法人或者非法人
组织的材料

(１) 继承或者析产的
除外ꎻ
(２) 已办理预告登记
的除外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１) 涉及土壤污染重
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
用地的ꎻ
(２) 已办理预告登记
的除外

第一百零五条　 因土地灭失、 国家没收收回、 权利人放弃、 生效法律文书等原

因导致权利消灭ꎬ 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注销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６１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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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国有土地使用证» 或者 «不动产权证书»

４ 权利消灭的材料

证明土地权利消灭的合同、 协议及续期未获
批准的材料等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
解除、 权利期限届满
等导致权利消灭的

土地灭失的材料 土地灭失的

人民政府的生效决定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被依法没收或者收回
的

权利人放弃权利的材料 权利人放弃权利的

抵押权人、 地役权人、 预告登记权利人或者
查封机关同意注销的书面文件

权利人放弃权利的不
动产上设有抵押权、
地役权或者已经办理
预告登记、 查封登记
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
动产权利消灭的

第九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第一百零六条　 自然人、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依法利用国有建设用地建造房屋ꎬ

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７１(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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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３ 权属来源材料

«国有土地使用证» 或者 «不动产权证书»
或者其他历史用地权属来源文件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及补充协
议ꎬ 或者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 «建设工程规划
条件核实意见书» 或者 «建设工程规划验
收合格证» 等

联合验收环节一并办
理的除外

房屋竣工文件: «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 或
者 «竣工验收备案表» 或者其他竣工验收
文件等

移交函件、 批文
部队转制或者部队建
房的

公共服务设施接收的相关文件
无偿移交的配套公共
服务设施由接收单位
办理首次登记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设立不
动产权利的

４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

房屋面积测绘成果报告ꎻ 不动产附图申请人
数＋１ 份

不动产权籍调查表ꎻ 土地权属来源界线图ꎻ
宗地图申请人数＋１ 份

未办理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首次登记的

５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土地出让金核实意见表
联合验收环节一并办
理的除外

第一百零七条　 因权利人身份信息或者用途、 地址、 面积、 结构等现状发生变

化ꎬ 或者发生发还的ꎬ 或者因补缴土地出让金或者土地收益价款后申请办理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８１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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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权证书» 或者 «国有土地使用证»
或者 «房地产权证» 或者 «房地产共有权
证» 等

４ 发生变更的材料

身份信息变更材料
身份信息发生变更的ꎬ
按照本规程第三十条
的规定提交

发还文件和撤管通知书
房屋曾代管或者经租
的

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 «建设工程规划
条件核实意见书» 或者 «建设工程规划验
收合格证» 等

改建、 加建的

房屋竣工文件: «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 或
者 «竣工验收备案表» 或者其他竣工验收
文件等

改建、 加建的

同意改变规划的文件及附图
用途、 结构、 面积变
更的

住房保障部门审批同意的产权变更文件
保障性住房按照规定
变更完全产权的

民政部门、 公安机关等地名行政管理部门出
具的地址变更或者命名文件

坐落发生变化的

共有性质变更协议
共有人共有性质变更
的

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为
股份制公司的批准文件

城中村改制后原集体
经济组织发生更名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变更不
动产权利内容的

５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

不动产权籍调查表ꎻ 土地权属来源界线图ꎻ
宗地图申请人数＋１ 份

土地面积、 界址范围
变更的

房屋面积测绘成果报告ꎻ 不动产附图申请人
数＋１ 份

房屋加建、 改建ꎬ 房
屋面积、 结构变更的

６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补交土地出让金的缴交凭证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依法需要补交土地出
让金的

９１(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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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零八条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

料:

(一) 房地产开发建设单位办理首次登记后ꎬ 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

权转移到购买人名下或者移交公共服务设施ꎬ 申请办理增量房转移登记的: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权证书» 或者 «房地产权证» 或者
«房地产权属证明书»

４ 发生转移的材料

«广州市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书» 或者
«广东省房地产预告登记证明» 或者 «不动
产登记证明»

已办理预告登记的

房屋买卖合同 未办理预告登记的

公共服务设施移交接收的相关文件
公共服务设施已办理
首次登记ꎬ 移交给接
收单位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
动产权利发生转移的

５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

不动产附图申请人数＋１ 份

６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７ 其他依法需要提交
的材料

保障性住房转移的相关审批材料
保障性住房转移依法
需要审批的

(二) 单位将已办理了房改手续的房屋转移到单位职工名下或者公有住房返售ꎬ

申请办理房改房转移登记的: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０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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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权证书» 或者 «房地产权证» 或者
«房地产权属证明书»

接管通知书以及撤管通知书
未办登记的公有住房
房改的

４ 发生转移的材料

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

评估表

公有住房缴款明细表

经审批的公有住房返售申请表 公有住房返售的

５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公有住房返售的

(三) 已登记的房地产ꎬ 因买卖、 互换、 赠与、 析产、 行政划拨等原因发生转

移ꎬ 申请办理存量房转移登记的: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权证书» 或者 «房地产权证» 或者
«房地产权属证明书» 或者 «房地产共有权
证»

４ 发生转移的材料

买卖合同 买卖的

互换协议 互换的

作价出资 (入股) 协议 作价出资 (入股) 的

１２(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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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４ 发生转移的材料

赠与合同或者赠与公证书 赠与的

析产协议 析产的

结婚证或者离婚证 夫妻析产的

划拨文件
行政单位或者事业单
位或者国有企业资产
划拨的

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国资监管部门对企业改革
转制的批复文件

改革转制批复文件应
包括对不动产的处理
意见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
动产权利发生转移的

５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已缴纳土地出让金的缴交凭证
依法需要补办土地有
偿使用手续的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夫妻析产的除外

６ 其他依法需要提交
的材料

财政部门或者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审批权限
的部门同意出售的文件

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
出售公有住房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批准同意出售的文
件

出售军产的

有关职能部门同意出售的批文 出售公有住房的

保障性住房转移的相关审批材料
保障性住房转移依法
需要审批的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批的土地处置方案
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地
上建筑物、 其他附着
物转让审批和登记的

公示无异议的材料

非小区业主购买小区
车位或者小区业主购
买车位超过其已购房
屋套数的

(四) 房地产权利人的原房屋被依法征收ꎬ 建设单位在新建房屋办理首次登记

后ꎬ 以新建房屋的产权交换补偿原房屋产权ꎬ 申请办理征收补偿登记的:

２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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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补偿房屋的 «不动产权证书» 或者 «房地
产权证» 或者 «房地产共有权证» 或者
«房地产权属证明书»

被拆迁或者征收房屋的 «不动产权证书»
或者 «房地产权证» 或者 «房地产共有权
证» 或者 «房地产权属证明书»

被拆迁或者征收房屋
未办理注销登记的

４ 发生转移的材料

明确拆迁和回迁房屋地址、 拆迁和回迁房屋
面积、 权利人情况、 超出补偿协议面积部分
的处理意见等内容的征收补偿协议或者征收
部门备案的拆迁补偿协议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征
收补偿事实的

５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超出补偿协议面积且
应当补缴房款的

(五) 继承登记

１ 提交继承公证书或者接受遗赠公证书等公证材料ꎬ 或者确定继承权、 遗赠事

实的生效法律文书ꎬ 申请办理继承登记的: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权证书» 或者 «房地产权证» 或者
«房地产共有权证» 或者 «房地产权属证明
书»

３２(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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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４ 发生转移的材料

继承公证书 继承事实经过公证的

接受遗赠公证书 接受遗赠经过公证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继
承权或者遗赠事实的

５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涉及遗赠的

２ 未提交继承公证书或者接受遗赠公证书等公证材料ꎬ 或者确定继承权、 遗赠

事实的生效法律文书ꎬ 因法定继承申请办理继承登记的: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１) 按照本规程第二
章第一节的规定提
交ꎻ
(２) 有第一顺序法定
继承人的ꎬ 无需第二
顺序法定继承人到
场ꎬ 无需提交第二顺
序法定继承人材料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权证书» 或者 «房地产权证» 或者
«房地产共有权证» 或者 «房地产权属证明
书»

４ 发生转移的材料

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材料: 医疗机构或者公
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 注明死亡日期的注
销户口证明、 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书、
死亡公证书或者殡葬火化证明等材料

全部法定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
明: 户口簿、 婚姻证明、 收养证明、 出生医
学证明、 公证书、 人事档案材料或者公安机
关、 被继承人单位、 继承人单位、 村 (居)
委会、 街道办事处、 乡镇政府等出具的其他
能够证明亲属关系的材料

４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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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４ 发生转移的材料

父母的死亡证明和其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
证明

父母先于被继承人死
亡的

全部法定继承人关于不动产分配的协议 继承份额不均等的

析产协议
被继承人生前与配偶
有夫妻共同财产约定
的

配偶的死亡证明和其全部法定继承人的亲属
关系证明

配偶先于被继承人死
亡的

子女的死亡证明和其全部直系晚辈血亲的亲
属关系证明

第一顺序继承时ꎬ 被
继承人子女先于被继
承人死亡的

兄弟姐妹的死亡证明和其子女的亲属关系证
明

第二顺序继承时ꎬ 被
继承人兄弟姐妹先于
被继承人死亡的

法定继承人放弃继承权声明书

(１) 法定继承人中有
放弃继承权的ꎻ
(２) 继承人放弃继承
权的ꎬ 应当在登记机
构工作人员的见证
下ꎬ 签署放弃继承权
的声明ꎬ 或者提供放
弃继承权声明的公证
书

３ 未提交继承公证书或者接受遗赠公证书等公证材料ꎬ 或者确定继承权、 遗赠

事实的生效法律文书ꎬ 因遗嘱继承、 受遗赠申请办理继承登记的: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５２(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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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１) 按照本规程第二
章第一节的规定提
交ꎻ
(２) 有第一顺序继承
人的ꎬ 无需第二顺序
继承人到场ꎬ 无需提
交第二顺序继承人材
料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权证书» 或者 «房地产权证» 或者
«房地产共有权证» 或者 «房地产权属证明
书»

４ 发生转移的材料

被继承人、 遗赠人的死亡证明材料: 医疗机
构或者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 注明死亡
日期的注销户口证明、 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
判决书、 死亡公证书或者殡葬火化证明等材
料

全部法定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
明: 户口簿、 婚姻证明、 收养证明、 出生医
学证明、 公证书、 人事档案材料或者公安机
关、 被继承人单位、 继承人单位、 村 (居)
委会、 街道办事处、 乡镇政府等出具的其他
能够证明亲属关系的材料

全部法定继承人需到
场确认遗嘱的效力或
者遗赠事实ꎬ 以下情
形之一的无需到场、
无需提交亲属关系证
明: (１) 提交经公证
的遗赠扶养协议的ꎻ
(２) 提交 «民法典»
实施前已经公证的遗
嘱且被继承人于 «民
法典» 实施前已经死
亡的

析产协议
被继承人生前与配偶
有夫妻共同财产约定
的

遗赠扶养协议 有遗赠扶养协议的

遗嘱: 包括公证遗嘱、 自书遗嘱、 代书遗
嘱、 录音遗嘱、 录像遗嘱、 打印遗嘱

遗嘱继承的

６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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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４ 发生转移的材料

遗嘱继承人表示放弃继承权的声明

部分遗嘱继承人放弃
继承权的ꎬ 应当在登
记机构工作人员的见
证下ꎬ 签署放弃继承
权的声明ꎬ 或者提交
放弃继承权声明的公
证书ꎻ 放弃的部分按
照法定继承办理

受遗赠人表示同意接受遗赠的声明 遗赠的

遗嘱见证人的身份材料

(１) 遗嘱属于代书遗
嘱或者录音遗嘱或者
打印遗嘱或者录像遗
嘱的ꎻ
(２) 见证人须到场确
认遗嘱的真实性

５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遗赠或者遗赠扶养协
议的

按照上述第 ２、 ３ 点申请办理继承登记的ꎬ 登记机构受理后应当对拟登记的事项

在登记机构门户网站公告三十个自然日ꎮ

第一百零九条　 因房屋灭失、 国家没收征收收回、 权利人放弃等原因导致权利

消灭ꎬ 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权证书» 或者 «房地产权证» 或者
«房地产共有权证» 或者 «房地产权属证明
书»

４ 权利消灭的材料
人民政府的生效决定或者拆迁公告

依法没收、 征收或者
收回不动产的

房屋灭失的材料 房屋灭失的

７２(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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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４ 权利消灭的材料

权利人放弃权利的材料 权利人放弃权利的

抵押权人、 地役权人、 预告登记权利人、 查
封机关同意注销的书面文件

权利人放弃权利的不
动产上设有抵押权、
地役权或者已经办理
预告登记、 查封登记
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
动产权利消灭的

第十节　 地役权登记

第一百一十条　 按照约定设定地役权利用他人不动产ꎬ 申请办理地役权首次登

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权属来源材料

地役权合同
以合同方式设立地役
权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设立不
动产权利的

４ 其他依法需要提交
的材料

供役地抵押权人同意的材料 供役地设有抵押权的

供役地用益物权人同意的材料

供役地设有林地承包
经营权ꎬ 或者林地经
营权ꎬ 或者宅基地使
用权ꎬ 或者建设用地
使用权等用益物权的

第一百一十一条　 因地役权内容发生变化ꎬ 申请办理地役权变更登记的ꎬ 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

８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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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登记证明

４ 发生变更的材料
地役权内容变更的协议

地役权合同内容发生
变化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变更不
动产权利内容的

第一百一十二条　 已经登记的地役权不能单独转让ꎮ 因供役地或者需役地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等转让发生转移ꎬ 当事人一并申请办理地役权转移

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登记证明

４ 发生转移的材料
地役权转移合同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
动产权利发生转移的

第一百一十三条　 因需役地办理转移登记时ꎬ 需役地权利人不一并申请办理地

役权转移登记ꎻ 或者地役权权利消灭等ꎬ 申请办理地役权注销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

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９２(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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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登记证明

４ 权利消灭的材料

地役权利用期限届满的材料
地役权利用期限届满
的

供役地、 需役地归于同一人的材料
供役地、 需役地归于
同一人的

当事人解除地役权合同的协议
当事人解除地役权合
同的

不动产灭失的材料
供役地或者需役地灭
失的

人民政府的生效决定
依法没收、 征收或者
收回导致供役地或者
需役地权利消灭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
动产权利消灭的

第十一节　 居住权登记

第一百一十四条　 近亲属间以协议方式无偿设立居住权、 生效法律文书设立居

住权、 遗嘱设立居住权ꎬ 申请办理居住权首次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权属来源材料

居住权合同

符合 «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五条第二款
规定范围的近亲属关系证明材料

生效遗嘱、 遗嘱人死亡证明等材料

近亲属间以协议方式
设立居住权的

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
权的

０３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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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３ 权属来源材料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设立不
动产权利的

４ 其他依法需要提交
的材料

抵押权人同意办理居住权登记的材料 不动产设有抵押权的

第一百一十五条　 因居住权人身份信息、 居住权合同内容发生变化ꎬ 申请办理

居住权变更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登记证明

４ 发生变更的材料

居住权人的身份信息变更材料

居住权人身份信息发
生变更的ꎬ 按照本规
程第三十条的规定提
交

居住权变更合同等书面材料
居住权期限、 居住条
件和要求等居住权合
同内容发生变化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变更不
动产权利内容的

第一百一十六条　 因期限届满、 房屋灭失、 权利人放弃或者生效法律文书等原

因导致权利消灭ꎬ 申请办理居住权注销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１３(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广州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３６ 期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登记证明

４ 权利消灭的材料

居住权期限届满的材料
居住权利用期限届满
的

不动产所有权人和居住权人约定注销居住权
等书面材料

协商注销居住权的

房屋灭失的材料 房屋灭失的

人民政府的生效决定
依法没收或者征收导
致不动产权利消灭的

居住权人放弃居住权的材料 居住权人放弃权利的

居住权人的死亡证明 居住权人死亡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
动产权利消灭的

第十二节　 抵押权登记

第一百一十七条　 依法以不动产设定抵押ꎬ 申请办理抵押权首次登记的ꎬ 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

(一) 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 (非住宅) 所有权

抵押ꎬ 申请办理抵押权首次登记的: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权属来源材料

主债权合同和抵押合同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设立不
动产权利的

２３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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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４ 其他依法需要提交
的材料

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
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
材料

(１) 抵押物属集体经
济组织的ꎻ
(２) 抵押以出让方式
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ꎬ 出让方在出
让合同中已明确约定
同意抵押的除外

(二) 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 海域使用

权、 在建建筑物抵押ꎬ 申请办理抵押权首次登记的: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权属来源材料

主债权合同和抵押合同
已办理抵押权预告登
记的除外

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以及补充协议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或者海域使用权或者
在建建筑物抵押的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在建建筑物抵押的

«不动产登记证明» 或者 «广州市预购商品
房预告登记证明书» 或者 «广东省房地产
预告登记证明»

已办理抵押权预告登
记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设立不
动产权利的

４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海域使用金缴纳凭证

(１) 海域使用权抵押
的ꎻ
(２) 有减免或者分期
的附相关证明

５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

房屋面积测绘成果报告 在建建筑物抵押的

６ 其他依法需要提交
的材料

财政部门或者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审批权限
的部门同意抵押的文件

抵押人属事业单位的

３３(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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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以土地经营权抵押ꎬ 申请办理抵押权首次登记的: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权属来源材料

主债权合同和抵押合同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设立不
动产权利的

４ 其他依法需要提交
的材料

承包方同意的书面材料

发包方备案材料

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
营权的

第一百一十八条　 因抵押权人身份信息、 抵押权内容等发生变化ꎬ 申请办理抵

押权变更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房地产他项权证» 或者 «不动产登记证
明»

４ 发生变更的材料 抵押权人身份信息变更材料

抵押权人身份信息发
生变更的ꎬ 按照本规
程第三十条的规定提
交

４３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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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４ 发生变更的材料

变更抵押权的书面协议

担保范围、 抵押权顺
位、 抵押物范围、 被
担保债权种类或者数
额、 债务履行期限、
最高额担保数额、 债
权确定期间、 “禁止
或者限制转让不动产
的约定” 等发生变
更的

其他抵押权人同意变更的书面文件

因抵押权顺位、 被担
保债权数额、 最高债
权额、 担保范围、 债
务履行期限发生变更
等ꎬ 对其他抵押权人
产生不利影响的

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已确定的文件 最高额抵押权确定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变更不
动产权利内容的

第一百一十九条　 因主债权转移导致抵押权转移ꎬ 申请办理抵押权转移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房地产他项权证» 或者 «不动产登记证
明»

４ 发生转移的材料

被担保主债权的转让协议

部分债权转移的材料

当事人约定最高额抵押权随同部分债权的转
让而转移的材料

生效法律文书

一般抵押权转移的

最高额抵押权转移的

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
动产权利发生转移的

５３(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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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二十条　 因债权消灭、 不动产灭失、 权利人放弃或者生效法律文书等原

因导致权利消灭ꎬ 申请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房地产他项权证» 或者 «不动产登记证
明» 或者 «广东省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证明»

４ 权利消灭的材料

抵押权人同意注销抵押的材料

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的材料
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
的

不动产灭失的材料 不动产灭失的

人民政府的生效决定
依法没收、 征收或者
收回导致不动产权利
消灭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
动产权利消灭的

第五章　 其他登记

第一节　 预告登记

第一百二十一条　 因商品房等不动产预售或者以预购商品房设定抵押ꎬ 申请办

理不动产预告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 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６３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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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３ 权属来源材料
已网签的预售商品房买卖合同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设立不
动产权利的

(二) 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权属来源材料
主债权合同和抵押合同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设立不
动产权利的

４ 其他依法需要提交
的材料

财政部门或者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审批权限
的部门同意抵押的文件

抵押人属事业单位的

第一百二十二条　 以出让等有偿方式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转让ꎬ 已

完成的投资开发未达到投资总额百分之二十五的ꎬ 可以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转移预告登记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权属来源材料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及补充协议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公开转让成交确认书 公开转让的

７３(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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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４ 其他依法需要提交
的材料

土地使用权人不属于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和
公有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法人或者非法人
组织的材料

非公开转让的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涉及土壤污染重点监
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
的

第一百二十三条　 因预告登记当事人身份信息发生变化ꎬ 申请办理预告登记变

更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登记证明» 或者 «广州市预购商品
房预告登记证明书» 或者 «广东省房地产
预告登记证明»

４ 发生变更的材料
身份信息变更材料

当事人身份信息发生
变更的ꎬ 按照本规程
第三十条的规定提交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变更不
动产权利内容的

第一百二十四条　 因继承、 接受遗赠、 析产或者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动产预告

权利发生转移ꎬ 申请办理预购商品房转移预告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８３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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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登记证明» 或者 «广州市预购商品
房预告登记证明书» 或者 «广东省房地产
预告登记证明»

４ 发生转移的材料

发生继承、 遗赠法律事实的材料

具体提交材料见本规
程第一百零八条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
屋所有权继承登记

析产协议 析产的

结婚证或者离婚证 夫妻析产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
动产权利发生转移的

５ 税、 费、 金相关材
料

税务部门的纳 (免) 税凭证
继承或者夫妻析产的
除外

第一百二十五条　 因债权消灭、 权利人放弃或者生效法律文书等原因导致权利

消灭ꎬ 申请办理注销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或者注销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登记证明» 或者 «广州市预购商品
房预告登记证明书» 或者 «广东省房地产
预告登记证明»

４ 权利消灭的材料

债权消灭的材料 债权消灭的

预告登记权利人放弃权利的材料
权利人放弃预告登记
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
动产权利消灭的

９３(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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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更正登记

第一百二十六条　 不动产权利人、 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

误ꎬ 或者人民法院、 仲裁机构生效法律文书等确定的不动产权利归属、 内容与不动

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状况不一致的ꎬ 当事人可以申请办理更正登记ꎬ 并提交下列材

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权证书» 或者 «国有土地使用证»
或者 «房地产权证» 或者 «房地产共有权
证» 或者 «房地产权属证明书» 或者 «不
动产登记证明» 或者 «房地产他项权证»

申请人为不动产权利
人的

４
证明不动产登记簿
记载的事项错误的
材料

不动产权属来源用地、 规划报建材料
更正不动产权属、 用
途、 结构的

更正身份信息的材料 身份信息有误的

生效法律文书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不
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
项错误的

其他证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材
料

５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

房屋面积测绘成果报告ꎻ 更正后的不动产附
图申请人数＋１ 份

更正地址、 面积、 结
构、 不动产附图的

６ 其他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

申请人与申请更正的不动产权利归属或者权
利内容存在利害关系的说明材料

权利人同意更正的材料

(１) 利害关系人申请
更正登记的ꎻ
(２) 因权属来源或者
不动产权证书被生效
法律文书撤销或者确
认无效ꎬ 且利害关系
人为实际不动产权利
主体或者权利承继主
体的除外

０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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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二十七条　 下列情形造成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事项错误的ꎬ 登记机构应当

书面通知当事人在三十个工作日内办理更正登记:

(一) 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 仲裁机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文件证明当事人通过隐

瞒真实情况或者伪造有关证件、 文件等非法手段获取不动产登记的ꎻ

(二) 不动产登记所依据的权属来源证明文件被生效法律文书撤销、 确认无效、

解除的ꎻ

(三) 登记机构核准登记不当ꎬ 造成重复登记等错误的ꎻ

(四) 导致登记簿发生错误的其他情形ꎮ

当事人经通知ꎬ 逾期未主动申请更正登记的ꎬ 登记机构应当在其门户网站以及

不动产所在地等指定场所公告十五个工作日ꎬ 公告期满ꎬ 当事人仍未主动申请的ꎬ

登记机构依法予以更正ꎮ

错误的不动产权证书无法收回的ꎬ 登记机构核准更正登记后ꎬ 应当在登记机构

门户网站上公告作废ꎮ 需要换领不动产权证书的ꎬ 登记机构应当书面通知不动产权

利人ꎮ

第一百二十八条　 错误登记后已经办理了涉及不动产权利处分的登记、 预告登

记和查封登记的ꎬ 只能办理不动产自然状况更正ꎮ

第三节　 异议登记

第一百二十九条　 不动产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事项错误ꎬ 而

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ꎬ 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办理异议登记ꎬ 并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申请人应当在申请表
中明确申请异议登记
的范围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１４(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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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３
证明不动产登记簿
记载的事项错误的
材料

结婚证、 离婚证、 继承公证书、 赠与公证
书、 遗嘱、 遗赠扶养协议或者用地、 报建等
其他能够证明不动产归属的材料

不动产份额分配协议或者析产协议

其他证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材
料

起诉状以及法院受理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以及仲裁受理通知书

对不动产权属提出异
议的

对不动产占有份额提
出异议的

已就不动产权属纠纷
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的

第一百三十条　 异议设立登记后ꎬ 异议登记申请人在十五个自然日内提起诉讼

或者仲裁的ꎬ 可以提交下列材料申请办理异议变更登记ꎬ 延长异议期限至人民法院、
仲裁机构裁判文书生效之日: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１) 按照本规程第二
章第一节的规定提
交ꎻ
(２) 申请人为异议设
立登记申请人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登记证明

４ 发生变更的材料
起诉状以及法院受理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以及仲裁受理通知书

申请人在设立异议登
记后十五个自然日内
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的

第一百三十一条　 异议登记生效期间异议登记申请人申请注销异议登记ꎬ 或者

异议登记申请人的诉讼 (仲裁) 请求被人民法院 (仲裁机构) 驳回或者不予受理ꎬ
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申请办理注销异议登记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２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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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登记证明
异议设立登记申请人
申请的

４ 权利消灭的材料
异议登记申请人撤回起诉或者起诉被人民法
院 (仲裁机构) 裁定不予受理ꎬ 或者异议
事项不被支持的生效法律文书

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
申请的

第四节　 查封登记

第一百三十二条　 不动产查封登记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有权机关的工作证
明

监察机关、 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
院、 税务机关等有权机关送达人的工作证和
执行公务的证明文件

委托送达函 委托送达的

２ 办理查封登记的材
料

查封或者预查封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人民法院查封的

查封函 人民检察院查封的

协助查封的有关文件
公安机关等其他国家
有权机关查封的

第一百三十三条　 查封期间ꎬ 查封机关解除查封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有权机关的工作证
明

监察机关、 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
院、 税务机关等有权机关送达人的工作证和
执行公务的证明文件

委托送达函 委托送达的

３４(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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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２ 办理注销查封登记
的材料

解除查封或者解除预查封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人民法院查封的

解除查封函 人民检察院查封的

协助解除查封的有关文件
公安机关等其他国家
有权机关查封的

第六章　 换证与补证

第一百三十四条　 因不动产权证书、 不动产登记证明破损、 污损、 填制错误ꎬ

申请换证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不动产权属证书
«国有土地使用证» 或者 «房地产权证» 或
者 «预告登记证明» 或者 «不动产权证书»
或者 «不动产登记证明» 等

第一百三十五条　 因不动产权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遗失、 灭失ꎬ 申请补证

的ꎬ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备注

１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２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按照本规程第二章第
一节的规定提交

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的

３ 申请补证的材料 遗失、 灭失声明

４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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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百三十六条　 本规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ꎬ 有效期 ５ 年ꎮ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

规程» (穗规划资源规字 〔２０１９〕 ５ 号) 同时废止ꎮ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５４(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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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广州市不动产登记规程的通知» 政策解读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等重要指示精

神ꎬ 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办法» 等上位法律法规ꎬ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ꎬ 强化不动产登记法治建设ꎬ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ꎬ 广州市

修订印发规范性文件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规程» (下称 «规程» )ꎬ 修订后有效期为

５ 年ꎬ 自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起实施ꎮ «规程» 在修订过程中按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经

征求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内外单位意见ꎬ 局内合法性审核ꎬ 组织召开了立法座谈会、

专家论证会ꎬ 并公开挂网 １０ 个自然日征求公众意见ꎬ 通过市法制部门合法性审查ꎮ

现就 «规程» 主要修订内容解读如下:

一、 固化惠企利民改革创新经验ꎬ 减少登记时间成本

(一) 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限ꎬ 提升不动产登记办理效率ꎮ 相较于 «广州市不动

产登记办法» 规定的一般登记业务在 ５ 个工作日内办结ꎬ «规程» 进一步压缩了办理

时限ꎬ 明确一般登记业务在 ３ 个工作日内办结ꎬ 并增加了抵押登记等业务 １ 个工作

日内办结、 企业间存量非住宅转移登记等业务 ６０ 分钟办结等内容ꎬ 进一步提升不动

产登记服务水平ꎮ

(二) 落实 “带押过户” 服务ꎬ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ꎮ «民法典» 及 «广州市不

动产登记办法» 均明确了不动产抵押期间可以办理转移登记业务的规定ꎬ «规程»

落实 “带押过户” 政策规定ꎬ 进一步细化了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的申请主体ꎬ 具体

包括: «民法典» 施行前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的ꎬ 由受让人、 抵押人 (转让人) 和抵

押权人共同申请ꎻ «民法典» 施行后办理抵押登记的ꎬ 不动产登记簿存在禁止或者限

制转让不动产的约定的ꎬ 由受让人、 抵押人 (转让人) 和抵押权人共同申请ꎻ 不动

产登记簿不存在禁止或者限制转让不动产的约定的ꎬ 可以由受让人、 抵押人 (转让

人) 共同申请ꎮ “带押过户” 政策进一步简化了不动产交易流程、 节省交易成本ꎬ

为企业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好ꎮ

(三) 推广不动产电子证照ꎬ 减少企业群众办理成本ꎮ «规程» 规定了不动产电

子证照与纸质不动产权证书具有同等效力ꎬ 可以作为法定办事依据和归档材料ꎬ 并

明确了电子证照在完成登簿后同步签发ꎬ 方便企业群众能够及时查询领取ꎮ 同时

６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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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 设置预先领证方式ꎬ 企业群众可以选择邮寄、 自助打证等方式领取纸质证

书ꎬ 减少时间、 成本ꎮ

二、 增加不动产登记改革举措ꎬ 提升登记便利度

(一) 简化非公证继承登记办理程序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 国务院印发 «关于开展营

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ꎬ 提出 “对办理不动产登记涉及的部分事项试行告知承

诺制” “探索将遗产管理人制度引入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记” 两项改革措施ꎮ «规

程» 明确在非公证继承登记中引入告知承诺制及遗产管理人制度的探索举措ꎬ 提升

不动产继承登记办理便利度ꎮ

(二) 放宽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身份证明材料的要求ꎮ 为优化营商环境ꎬ 助

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ꎬ 广州市明确港澳银行办理跨境抵押登记业务ꎬ 无需提交其在

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或注册证明ꎮ 在此基础上ꎬ «规程» 进一步

明确一般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办理不动产登记时ꎬ 可以提交按规定经公证、 认证的

境外设立文件和注册证明ꎬ 或者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

或注册证明ꎮ

三、 落实上位法规定ꎬ 完善不动产登记业务种类

(一) 增加了居住权登记的规定ꎮ 居住权是 «民法典» 新设的用益物权ꎬ 体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ꎮ 为了适应实务需求ꎬ 妥善办理居住权登记业务ꎬ «规程»

专门规定居住权的首次登记、 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应提交的申请资料种类ꎬ 为群众

提供明确的办理指引ꎮ

(二) 增加了房地产项目公共服务设施登记的规定ꎮ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办法»

第二十条中对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不动产登记问题进行了规定ꎬ «规程» 结合已有规

定ꎬ 将原 «广州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共服务设施不动产登记细则» (穗国土规划规

字 〔２０１８〕 ５ 号) 的主要内容纳入规定范围ꎬ 并进一步细化办理流程ꎬ 规定了无偿

移交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ꎬ 由建设单位或者接收单位依法申请办理首次登记ꎻ 按成

本价移交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ꎬ 由建设单位依法申请办理首次登记ꎮ

(三) 增加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预告登记的规定ꎮ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办

法» 在第十六条第二款中规定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预告登记的内容ꎬ 将该登

记种类的条件设定为 “以出让等有偿方式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转让ꎬ 已

完成的投资开发未达到投资总额百分之二十五”ꎮ «规程» 配套增加该类预告登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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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情形ꎬ 并明确申请材料ꎮ

(四) 增加了历史建筑产权登记的规定ꎮ 按照现有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的要求ꎬ

只有房屋拆卸土地平整、 完成拆迁结案后ꎬ 才可以办理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ꎬ 进而

办理后续新建建筑物的产权登记ꎮ 这种做法不符合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实际ꎬ

不利于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风貌区、 历史建筑、 传统风貌建筑以及其他依法需要保

留的建筑物的保护和利用ꎮ 为在不动产登记工作中做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ꎬ «广州

市不动产登记办法» 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征而不拆的历史建筑的产权登记模式ꎬ «规

程» 也配套对该模式进行了规定ꎮ

(五) 增加了不动产登记公告应保护个人信息的规定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

息保护法» 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实施ꎬ 明确了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做好个人信息

保护相关规定ꎮ «规程» 进行衔接ꎬ 明确登记机构依法对不动产登记事项进行公告

的ꎬ 应当保护个人信息ꎬ 公告内容不得包含身份证等个人敏感信息ꎮ

(六) 增加了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经营权登记的规定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 仅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基本内容ꎬ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办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土地经营权的首次登记、 转移登记及抵押登记ꎬ 自然资源部亦印

发 «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登记操作规范 (试行) »ꎮ «规程» 在此基础上ꎬ

增加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土地经营权登记的规定并细化收件资料ꎮ

(七) 完善了林权登记的内容ꎮ 根据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

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林权类不动产登记做好林权登记与林业管理衔接的通知»ꎬ 为进

一步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ꎬ «规程» 完善林权登记权利类型ꎬ 并与土地承包经营

权及土地经营权登记进行衔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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